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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芒市侨联侨办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政

策、法规和市委、市政府对侨务工作的指示、决定；研究拟定我市侨务法规、政策并负责监督检查贯彻执行；调查研究国内外侨情和我市侨务工作情况，向上级部门提供侨务信息；制定我市侨务工作发展规划；指导乡、镇、原芒市华侨农场侨务工作。（2）审核有关部门和地方制订的涉及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有关政策法规；对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开展华侨、华人工作进行必要的统筹、协调。（3）密切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了解和反映侨情民意，加强团结、广泛沟通、化解矛盾。通过侨务渠道开展对台工作。（4）研究提出引进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资金、技术、人才的政策建议；促进海外侨胞与我市进行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兴办企业服务；归口管理我市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捐赠工作。（5）统筹、协调我市侨务宣传工作；联系华侨、华人传播媒体、海外教育行政部门、文化社团和海外华文学校；开展对华侨、华人的宣传、文化交流及华文教育工作。（6）依法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其投资者在我市的合法权益。（7）负责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华侨及香港、澳门同胞到我市定居的工作。（8）研究制定出我市侨联的工作方针和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全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指导我市乡、镇侨联工作。（9）研究侨联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根据我市实际加强侨联基层组织建设和侨联干部队伍建设。（10）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1)认真宣传贯彻侨法，努力营造爱侨护侨氛围。侨法的宣传贯彻落实是侨办重点工作之一，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及《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一法两办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营造全社会依法爱侨护侨氛围。2017年，我办制作“一法两办法”宣传单3000余份，在“6.26”国际禁毒日、七.一建党节、重阳节等节庆积极到城西、兴侨和遮相社区以及三台山乡出冬瓜村、勐戛镇勐旺村等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侨务法律法规的知晓率，增强了依法护侨的社会认知度，形成了“知侨法、护侨益”的良好氛围。(2)加强与侨资侨属企业联系，积极为企业搞好服务。经常性走访侨企，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积极为侨企排忧解困，春节期间，走访慰问11家侨属企业。为摸清侨企底数，更好服务侨企，开展了侨资侨属企业调查统计，经调查，全市共有侨资侨属企业18家，投资涉及加工业、珠宝玉石、进出口贸易、旅游宾馆、餐饮、医药等行业，成为芒市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积极发挥侨界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推荐7名侨企代表为第三届市政协委员，各委员认真履职尽责，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反映侨情民意，为芒市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人员积极参加2017年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华商会等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工作。(3)做好税改转移资金分配工作。为做好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工作，市侨办深入调查，结合实际，提出了2016年度华侨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并报市政府审批实施。资金共418万元，其中：困难补助资金209万元，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资金209万元（城西社区居委会40万元，兴侨社区居委会99万元，其中19万元用于食用菌扩大规模，遮相社区居委会70万元）。(4)深入侨界群众开展慰问活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今年春节，芒市侨办制定慰问实施方案，并组织力量深入各乡镇和华侨农场开展走访慰问工作，向235户散居困难归侨侨眷、南侨机工遗属等群众发放慰问金6.45万元，及时把党委政府的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家中。积极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与德宏州南侨机工联谊会一道积极帮助贫困南侨机工后代郗小三协调建房资金6.3万元，目前新房已基本完工；帮助困难侨眷岳赛召解决大病住院费5000元；资助2名困难大学生1500元。认真落实“三侨”生身份，共开具“三侨”生证明21件、归侨侨眷身份证明2件。(5)加强对外联谊，培育对我友好力量。工作中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强化对外联系，加强与缅甸勐古地区侨校和勐古华商会来往交流。接待葡萄牙华人华侨联合会副会长徐定伍，澳大利亚云南桥香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澳大利亚云南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金艳碧等深入芒市开展项目考察；中国德宏2017国际泼水节期间，积极组织台北市云南同乡会理事长黎顺发和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会长、密支那育成教育学校等董事会监事长高仲品等台胞及侨商侨领27人考察了后谷咖啡产业基地；与州侨办共同在芒市组织开展了1期缅甸华文教师培训班，并组织50名荷兰籍华裔青少年开展了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促进了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华裔青少年祖籍国意识进一步增强。通过努力，芒市同更多的侨团、侨领、侨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交流合作，增进了芒市与海外的友好交往。(6)加强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认真制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学习计划，对党员自学内容、支部每月的集中学习和每季度专题讨论作了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庆祝建党96周年系列活动，组织全体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对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慰问，并于7月1日到挂钩点与勐戛镇勐旺村党总支开展支部联谊和讲授党课活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和党员活动日及党费收缴日制度，每月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开展支部活动，按期足额收缴党费。组织全体党员及退休干部于6月9日到德宏州反腐倡廉教育基地、9月4日到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实地开展警示和爱国主义教育，丰富了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使党员干部重新经受党的洗礼，接受党性再教育，达到了学习教育目的。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永远在路上》、《廖俊波先进事迹》、《巡视利剑》、《榜样》等视频，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组织全体干部视频观看了十九大开幕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7)切实做好挂钩点脱贫攻坚工作。芒市侨办和团市委共同挂钩勐戛镇勐旺村，我单位挂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15户（2017年又新纳入8户），工作中，我们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任务，紧盯脱贫攻坚工作重点，结合各户实际，制定帮扶脱贫计划，定期不定期开展走访和入户及回头看工作。做实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7户建档立卡户产业发展和建房困难补助3万多元，资助考上大学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1名，资金500元。春节前夕走访慰问7户挂钩户，发放慰问金1400元。通过精准帮扶，原挂钩的7户建档立卡户中有6户顺利脱贫出列。(8)克服资金困难，做好华侨农场档案的电子录入工作。2016年3月，省侨办要求各县市用两年时间将华侨农场历史档案进行搜集整理、汇编归档和电子档案录入，建立一个完整的华侨农场历史档案数据库。经查，华侨农场档案资料从1951年开始，跨度时间60年，馆藏档案15万多页，工作量大，需录入费用约10万元，仅靠本单位人员根本无法完成，为此，我们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与德宏州安捷档案管理公司签订合同，预计今年底能完成所有录入工作。(9)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积极努力，把向上级争取项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2017年共向省、州侨办争取项目资金34万元，其中风平镇兴侨社区侨乡文化建设项目20万元（修善大礼堂）、归侨侨眷救灾资金8万元、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为侨服务示范单位项目5万元、贫困归侨侨眷困难补助1万元。这些项目正在实施中，11月底可全部完成，这些项目的实施为芒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0)加强综治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结合侨务工作实际，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安全隐患，积极预防各类案件和安全事故的发生，深入推进平安侨务建设，做好节假日值班，信访情况及时上报。一年来共答复上访案件2起，接访30余人次，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对本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配合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通过采取各项积极措施，确保了侨务系统的和谐稳定。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属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单位。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初有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机关工勤编制1人，事业参公管理编制5人，年初在职在编实有行政机关工勤人员1人，事业参公人员5人。年中机关工勤编制被收回，参公管理有1人调出，所以年末编制数为事业参公5人，实有在职人员5人（其中含1名无编工勤人员）。

离退休人员1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0人。

实有车辆编制0辆，在编实有车辆0辆。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度收入合计99.5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6.51万元，占总收入的87%；上级补助收入0元，点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元，点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13万元，占总收入的13%。与上年对比减少44.54万元，减少31%，主要原因一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归并社保养老中心发放，二是年中有人员调出，三是其他收入减少。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度支出合计89.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9.41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减少53.64万元，减少37%，主要原因一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归并社保养老中心发放，二是年中有人员调出，三是严格八项规定，压缩经费开支。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侨联侨办机关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9.41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53.64万元，减少37%，主要原因一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归并社保养老中心发放，二是年中有人员调出，三是严格八项规定，压缩经费开支。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2％；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8％。     

（二）项目支出情况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无项目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6.5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7%。与上年对比减少56.54万元，减少40%，主要原因一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归并社保养老中心发放，二是年中有人员调出，三是严格八项规定，压缩经费开支，四是今年用专户经费开支了2.9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73.6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5%。主要用于工资福利和行政日常运行等。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侨办侨联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15万元，支出决算为0.43万元，完成预算的2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43万元，完成预算的20%。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节约节省经费开支，二是财政困难，经费不到位，三是公车改革后，我办无公务用车，政府公车平台租车费归入其他交通费。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1.88万元，下降8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1.32万元，下降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0.55万元，下降56%。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节约节省经费开支，二是财政困难，经费不到位，二是公车改革后，我办无公务用车，政府公车平台租车费归入了其他交通费。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0.43万元，占1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 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0.4288万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4288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国内公务接待12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43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包括省侨联、省侨办、州侨联侨办检查指导工作，各县市侨联侨办沟通联系工作等。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4.60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57万元，减少10%。原因主要是财政困难，经费不到位和节省开支。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办公费2.43万元、邮电费0.43万元、差旅费0.78万元、会议费1.08万元、培训费0.79 万元、公务接待费0.43万元、劳务费1.68 万元、工会经费0.66万元、其他交通费5.1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22 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芒市侨联侨办资产总额22.95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4.96万元，固定资产7.99 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11.9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17.02 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处置车辆1辆，账面原值17.02 万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汽车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22.95
	14.96
	  7.99 
	
0
	
0
	0
	7.99
	0
	
0
	
0
	
0

	填报说明：　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汽车＋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芒市侨联侨办2017年无政府采购情况。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无
监督索引号53310300377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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